
 

股票代码：002708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8）056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控股”）持有公

司138,833,87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9.61%。 

2、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仅为合作各方的初步意向性约定，具

体内容以各方另行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3、本次交易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尚需相关各方就各项具体安排协

商一致，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 

4、本次交易涉及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份转让意向协议》签署概况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1月10日接到

公司控股股东光洋控股的通知，光洋控股的股东已与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富海”）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 

二、交易双方相关情况 

（一）受让方 

公司名称：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38893712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深南西路天安数码时代大厦主楼2501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陈玮 



 

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10月10日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

券资产管理、保险资产管理及其它限制项目）；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不

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二）转让方 

本次转让方为光洋控股股东程上楠、程上柏、朱雪英，其中程上楠持有光

洋控股90%股权、程上柏持有光洋控股5%股权、朱雪英持有光洋控股5%股权。 

三、《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1（甲方）：程上楠  

甲方2（甲方）：程上柏 

甲方3（甲方）：朱雪英 

甲方1、甲方2和甲方3合称为甲方。 

乙方（受让方）：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码：002708，股票简称：光洋股份，本意向协议中简称为“上市公

司”）。 

2、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本意向协议中简称为“光洋控股”或“标的公

司”）目前持有上市公司138,833,87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61%。 

3、甲方系光洋控股的股东，目前合计持有光洋控股100%股权，从而间接

持有上市公司138,833,87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61%。 

甲方有意通过间接转让的方式将上市公司控制权对外出让；乙方或其关联

方（以下简称“乙方”）有意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故拟从甲方受让光洋控股

的全部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股权 

甲方拟将标的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拟受让标的股权并通过标的

公司间接控股上市公司。 

（二）本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 

本次交易的目的为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即乙方拟通过受让标的股权，间



 

接控制上市公司138,833,877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61%）。鉴于上述

交易目的，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本次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12亿元（大

写：壹拾贰亿元整），乙方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该转让价格全部锁定，不随

上市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变动而调整。 

如果自本意向协议签署之日起，上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的，标的股权所产

生的派生股份和/或分红款亦归属乙方所有。 

本次标的股权转让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甲方承担，如果法律要求乙方代

扣代缴的，乙方将依法代扣代缴。本次标的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其他税费由甲乙

双方依法承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甲乙双方各自承担百分之五十。 

（三）上市公司尽职调查 

本意向协议签署生效后，乙方有权自行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及标

的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查；甲方应促成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予以积极配合。乙

方的尽职调查在本意向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如乙方通过尽职调

查发现，如标的公司或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协议中约定的阻碍本次交易继续进行

的情形，乙方有权在本意向协议生效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终止本次股权转让。

如未发现阻碍本次交易继续进行的情形，则甲乙双方应当积极配合推进本次股

权转让相关工作。 

（四）标的股权交割及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甲乙双方同意于本意向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支付定金人民币1.5亿元（大写：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甲乙双方同意于本

意向协议生效后以甲方的名义（甲方之一的名下）开立银行共管账户（以下简

称“共管账户”），乙方应在共管账户开立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共管账户

支付人民币8.5亿元（大写：人民币捌亿伍仟万元整）。 

甲方应当在收到定金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完成被质押上市公司股份的解押

手续。 

（五）排他性条款 

自本意向协议生效之日起至3个月期满内属于本次交易的排他期，甲方和乙

方承诺将不会与其他任何第三方商讨或从事与本次交易相同或类似的行为，或

签署相关意向性及合作协议等协议。若本次交易在本意向协议生效之日起3个月

内提前终止，则终止之日起至本条约定的3个月期满日期间不受此限。 



 

（六）保密义务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的

公司治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任何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的事项均应视为内幕信息。

甲、乙双方或因本次交易之必须而知晓该等信息的人员，均应视为内幕信息知

情人，须恪守内幕信息保密的相关规定，杜绝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等违法违规行为。否则，违约方应单独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并承担

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七）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意向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保证或

承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除本意向协议另有明确约定的

情形外，如一方（以下简称“守约方”）因对方（以下简称“违约方”）的违

约行为而遭受任何损失（包括直接和间接损失），则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全

部损害赔偿责任。对因守约方自身过错、过失或不作为等原因所造成的损失及

因未及时采取合理措施所造成损失或其扩大部分，违约方不承担责任。 

任何一方未按照本意向协议的约定完成支付义务的，每延期一日，违约方

应当向守约方按照应支付未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乙方有权将其根据本意向协议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承担的全部义务转让给

其指定关联方。 

因政府或相应行政机构因素，导致相关时间节点的延误，不受此限。 

甲方一、甲方二和甲方三对其根据本意向协议所承担的全部义务和责任承

担连带责任。 

（八）生效 

本意向协议自甲方签字、且乙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九）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本意向协议签署、履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意向协议未尽事宜的解释或处理应符合签署本意向协议的根本目的或合理预

期，相关异议或争议的处理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因履行本意向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意向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首先由双

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上海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上海进行仲裁，仲裁为终局性裁定，双方都应接受



 

仲裁裁定结果。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意向协议》仅为合作各方的初步意向性约定，具体

内容以各方另行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该事项有关方案尚待进一步论证，最终

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2日 




